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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九十一學年度校課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記錄
時間：九十二年三月二十日下午二時卅分

地點：行政大樓四樓第二會議室

主席：董教務崇選                                                            紀錄：王鳳雪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單

壹、  報告事項：

一、 本校九十一學年度課程規劃案已於九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九一）興教字第九一０五０００一七五號函報教
育部備查，並經教育部台（九一）高（四）字第０九一０一九三二二四號函備查。

二、 實際開課、排課將於校課程委員會後發文請各單位排課，而各系如做好課程規劃，實際開課的異動則會減
少；而未來畢業條件的審查，也會依各系送至註冊組的畢業條件表審查。

三、 校長於九十二學年度超支鐘點名冊發現行政主管超鐘點人數竟達三分之一，各開課單位應盡量讓教師授課鐘
點平均。

四、 在開課方面，應盡量避免選課人數過少之雙班，課程也盡量以單一學期課程為主。
五、 目前的學程設置細則將修正為要點，並將於二十七日的教務會議討論，以補現行之不足。
六、 新訂隨班附讀辦法提教務會議討論。

貳、  討論提案：

案號：第一案

提案單位：課務組、研教組

案由：九十一學年度暨九十二學年度農藝學系等系所新增課程及異動追認案（已奉簽准），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案號：第二案

提案單位：課務組、研教組

案由：九十二學年度歷史學系等系所新增課程及異動案，請  討論。

決議：一、建議歷史系確認修改學分數為二或三學分。

二、刪除生科系「病毒學」之異動。

三、其餘照案通過。

案號：第三案

提案單位：課務組、研教組   

案由：九十二學年度資訊管理學系、會計學研究所碩士班及獸醫公共衛生研究所碩士班課程追認案，請  討論。
說明：資訊管理學系、會計學研究所碩士班、獸醫公共衛生研究所碩士班係九十二學年度新成立系所，於九十一學年

度校課程第一次會議未及提出課程規劃，擬請追認九十二學年度課程規劃。
辦法：通過後，自九十二學年度第一學期起即依此開課。

決議：照案通過。

案號：第四案

提案單位：獸醫學院、農資學院

案由：九十二學年度「動物生物科技學程」新增四門學科（一）發酵工技學、（二）酵素工技學、（三）生化分離技
術及（四）色層分析儀的原理與應用；九十二學年度「植物生物科技學程」亦新增部分課程，請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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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   依國立中興大學獸醫學院九十一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課程委員會會議決議：同意納入該所課程發酵工技
學、酵素工技學於「動物生物科技學程」之專業課程「動物生物科技類」內；生化分離技術、色層分析儀的
原理與應用於進階課程內。

二、   「植物生物科技學程」新增課程業經九十二年三月十日農資學院課程委員會討論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俟學程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將建請各學程修正後公告。

案號：第五案

提案單位：農資學院

案由：請同意本院農藝系於九十二學年度開設「中草藥生物科技學程」，請 討論。

說明：

一、   配合國家整體中草藥科技產業政策發展，整合校內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生命科學院等已開設之課程，培養
中草藥產業界未來專業及經營人才，提昇中草藥產業競爭力。

二、   本案業經九十二年三月十日農資學院課程委員會討論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案號：第六案

提案單位：電機工程學系

案由：懇請同意九十二學年度起，增設「積體電路設計學程」，以爭取教育部「大學科技系所人才培訓計畫」。
說明：由於教育部「大學科技系所人才培訓計畫」鼓勵培育積體電路設計之專業人才，因此訂定「積體電路設計第二

專長學程推動計畫」，由於提出申請此學程之系所，必須在本學期內經學校認可通過，方能申請，同時增加學
生們修習第二專長之機會。

決議：照案通過。

案號：第七案

提案單位：農資學院、生命科學院

案由：請同意本校與中研院合辦國際研究生「分子暨生物農業科學」學程九十二學年度課程規劃案，請 討論。

說明：

一、   本校與中研院合辦國際研究生「分子暨生物農業科學」學程試辦計劃業經教育部九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台
（九一）高（二）字第○九一○一九七九六二號函准予核定在案，並自九十二學年度招收二十名博士班研究
生。

二、   本學程課程規劃案，已由相關院系所（農資學院、生命科學院、生物科技學研究所、生命科學系）分別召開
院、系級課程委員會討論通過在案。

決議：照案通過。

案號：第八案

提案單位：中文系

案由：九十二學年度研究所碩、博士班課程規劃新增科目追認案，請 討論。

說明：

一、   本校為執行「教育部基礎教育重點改善計畫」子計畫五「台灣文學與文化課程教學與網站規劃」，擬透過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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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的課程合作，推動中部三所大學「台灣文學與文化」研究所學程，相關課程內容及實施辦法如附件。
二、   為配合實施「台灣文學與文化」研究所學程，本系九十二學年研究所碩、博士班課程規劃表，新增「台灣新

詩專題」、「影像與台灣文化」、「文學與文化中的自然母題」、「台灣網路文學」等課程，擬請同意開
設。

決議：一、案由修正為：請同意開設「台灣文學與文化」研究所學程課程規劃案。

      二、請將所有課程（含外校開設課程），依本校學程規劃格式填列。

       三、同意中文系九十二學年研究所碩、博士班課程規劃表，須新增「台灣新詩專題」、「影像與台灣文化」、
「文學與文化中的自然母題」、「台灣網路文學」等課程。

案號：第九案

提案單位：水土保持學系

案由：有關本系邀請蒙藏學者-朝倫巴根教授來台講學案，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案業經蒙藏委員會九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會蒙字第0910005758號函同意暨農資院九十二年三月十日「九十
一學年度第二次院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及本系九十一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系務會議通過在案。

二、預定講學學期及時間：九十二學年度第一學期（九十二年十月至九十三年元月）。

三、預定開設課程：碩士班一年級「水資源與沙漠化治理」（三學分）。

決議：照案通過。

案號：第十案

提案單位：通識教育委員會

案由：擬修訂各學系「九十二學年度起入學新生通識課程修習條件」，請議定。

說明：各學系原訂定之「八十九學年度起入學學生通識課程修習條件」，部分學系所訂定的標準並不符合通識教育補
償性及多元性教學原則，本委員會已於本學期函請各學系修訂，唯部分學系仍不修改或條件仍不符教學原則
者，已於九十一年度通識教育委員會第三次會議結論修改。

決議：請系所參酌通識教育委員會之建議，修改至少三科不能修習之通識課程。

案號：第十一案

提案單位：通識教育委員會

案由：擬修訂本校「通識課程實施要點」及「學生修習通識課程須知」部分條文，如對照表。

說明：如對照表。

１、「通識課程實施要點」修訂條文對照表：

擬 修 訂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三、通識課程之開課方式：

（一）課堂式：現有專、兼任教師依既定科目開班

授課，可採一師一班或一師多班或多師一班

等。

（二）講座式：邀請校內、外專家學者做系列專題

演講。

三、通識課程之開課方式：

（一）課堂式：現有專、兼任教師依既定科目開班

授課，可採一師一班或一師多班或多師一班

等。

（二）講座式：邀請校內、外專家學者做系列專題

演講，限於乙類綜合領域實施。

 

 

 

九十一年度通識教育委員會

第二次會議決議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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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通識課程之修課學生人數：

（一）課堂式：每班以至少十五人，至多七十人為

原則。

（二）講座式：中型講座至少一百五十人，大型講

座至少五百人，至多不限人數。

八、通識課程之修習限制：

（一）課堂式：各院、系自訂可修習之領域、學群

或科目，由通識委員會審議通過。

（二）講座式：依開課計劃規定辦理。

七、通識課程之修課學生人數：

（一）課堂式：每班以至多六十人為原則。

（二）講座式：至多二千人。

 

 

八、通識課程之修習限制：

（一）課堂式：各院、系自訂可修習之領

域、學群或科目，由通識委員會審議通過。

（二）講座式：全校各院、系學生均可修習。

(一)課堂式：……「至多七十
人為原則」部分，前經九十一

年十月三十一日第四十四次教

務會議第31案討論通過改六十

人為七十人在案，並自九十一

學年第二學期起實施。

(二)講座式：九十一年度通識

教育委員會第二、三次會議決

議修改。

九十一年度通識教育委員會

第二次會議決議修改。

２、「學生修習通識課程須知」修訂條文對照表：

擬 修 訂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三、通識課程之開課方式：

（一）課堂式：現有專、兼任教師依既定科目開班
授課，可採一師一班或一師多班或多師一班
等。

（二）講座式：邀請校內、外專家學者做系列專題
演講。

七、通識課程之修課學生人數：

（一）課堂式：每班以至少十五人，至多七十人為
原則。

（二）講座式：中型講座至少一百五十人，大型講
座至少五百人，至多不限人數。

 

八、通識課程之修習限制：

（一）課堂式：各院、系自訂可修習之領域、學群
或科目，由通識委員會審議通過。

（二）講座式：依開課計劃規定辦理。

﹡擬修習者必須查明限制後才選課，以免所修習學
分無法計入必修之通識學分中。

三、通識課程之開課方式：

（一）課堂式：現有專、兼任教師依既定科目開班
授課，可採一師一班或一師多班或多師一班
等。

（二）講座式：邀請校內、外專家學者做系列專題
演講，限於乙類綜合領域實施。

七、通識課程之修課學生人數：

（一）課堂式：每班以至多六十人為原則。

（二）講座式：至多二千人。

 

 

 

八、通識課程之修習限制：

（一）課堂式：各院、系自訂可修習之領域、學群
或科目，由通識委員會審議通過。

（二）講座式：全校各院、系學生均可修習。

﹡擬修習者必須查明限制後才選課，以免所修習學
分無法計入必修之通識學分中。

 

 

 

 

九十一年度通識教育委員會
第二次會議決議刪除。

(一)課堂式：……「至多七十
人為原則」部分，前經九十一

年十月三十一日第四十四次教

務會議第31案討論通過改六十

人為七十人在案，並自九十一

學年第二學期起實施。

(二)講座式：九十一年度通識

教育委員會第二、三次會議決

議修改。

 

九十一年度通識教育委員會
第二次會議決議修改。

決議：照案通過。

案號：第十二案

提案單位：應用數學系

案由：擬修訂本系學生修習通識講座，由九十二學年度起，限制科目改為「自然科學領域」、「應用科學領域科技學
群」。八十九學年度（含）以後入學之學生亦依照本規定。

說明：本系八十九學年度（含）以後入學之學生應修習「人文與藝術領域」計八學分。經本系九十一學年度下學期第
一次系務會議決議，由九十二學年度起，限制科目改為「自然科學領域」、「應用科學領域科技學群」。八十
九學年度（含）以後入學之學生亦依照本規定。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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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臨時動議

第一案

提案單位：奈米科技中心

案由：請同意本中心規劃之（一）奈米科技導論(二)奈米生物技術(三)奈米製程(四)奈米製程與分析實驗(五)奈米科

學與工程特論(六)應用量子力學(七)奈米生醫材料(八)奈米加工技術(九)奈米檢測技術(十)奈米高分子特

論(十一)奈米生物檢測(十二)奈米探針掃描顯微技術(十三)奈米光子分子材料與元件(十四)凝態物理(十五)奈

米半導體結構與元件(十六)奈米材料(十七)巨分子/奈米材料介面等十七門學科，納入本校九十二學年奈米科

技中心所規劃『奈米科技研究所』學程。

決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

提案單位：理學院

案由：請同意修改應用數學系研究所課程「書報討論（一）、（二）」、「文獻研討」改為選修課程。

決議：照案通過。

第三案

提案單位：社會科學暨管理學院

案由：九十二學年度本院各系大學部需要財法系支援有關法律課程，建議更改為兩學分，以利財法系教師課程安排，
請 討論。

說明：

一、  財金系「商事法」、「民法概要」、「金融法規」等三課程異動為兩學分；行銷系「法學緒論」異動為兩學
分。

二、  依社管學院九十一學年度第二次院課程委員會議決議辦理。

決議：照案通過。

肆、  散會（四時四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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